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膳食管理委員會組織及管理要點

92年 1 月20日訂定

96年12月25日修訂

第1條   為提升本家家童膳食品質，確保飲食安全，使合於營養衛生標準，以維護暨

增進家童身體健康成長，特設置本家膳食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2條   本會組織：

1、 本會置委員十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下設監廚委員、財務委員、倉儲委員各一人，開菜委員六人。
2、 本會全體委員均屬義務職，任期六個月。
第3條   委員職掌：
1、 主任委員：綜理本家膳食管理委員會業務，召開膳食管理委員會議擔任主席。
2、 監廚委員：每日查驗主副食品數量及品質，飲用水定期送檢，督導廚房餐廳 

清潔衛生。
3、 財務委員：員工搭伙造冊控管，費用之收取並辦理存入本家社福基金，以應

付代收款方式處理；膳委會開會時負責紀錄工作。
4、 倉儲委員：食米佐料庫房收支登錄及控管，每月製作收支明細表陳核並公佈。
5、 開菜委員：菜單設計；依據合約書審核廠商請款單及附件，確定數量及價格  

無誤後送採購承辦人員依程序辦理核銷事宜。
第4條   外界捐贈食品承辦人員受理，交由倉儲委員入帳控管，並依食品性質做適當 

之處理。
第5條   有關膳委會管理之財產、物品，每半年會同相關課室實施盤點乙次。

第6條   廚房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身體檢查乙次，工作時應穿著工作服並佩戴口罩。

第7條   獎勵：每屆任期屆滿，依工作表現由主任委員簽請獎勵。
第8條   本要點奉主任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